不动产登记公告(2018)宣威市第0004号
宣威市西宁山水间住户董买飞等6户申请办理位于宣威市西宁山水间名下不动产权登记，申请人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状况如下：
	序号
	申请人
	座落
	申请人房产证号
	面积
	用途
	权利类型
	原权利人
	基本情况

	1
	董买飞
	西宁山水间7幢5号
	00048050
	173.92
	住宅
	出让
	万睿
	万睿买卖转移给董买飞

	2
	罗丽 王定敏
	西宁山水间22幢1号
	00050928
00050929
	157.35
	商铺
	出让
	王菜琼
	王菜琼买卖转移给罗丽 王定敏

	3
	张骐 袁文丽
	西宁山水间7幢25号
	00059216
00059217
	176.86
	住宅
	出让
	毕雁春
	毕雁春买卖转移给张骐 袁文丽

	4
	袁文丽
	西宁山水间7幢26号
	00028144
	223.41
	住宅
	出让
	孙琼梅
	孙琼梅买卖转移给袁文丽

	5
	晏萍
	西宁山水间8幢22号
	00049285
	220.38
	住宅
	出让
	胡高虎
	胡高虎买卖转移给晏萍

	6
	包玉
	西宁山水间7幢19号
	00013080  00043081
	173.92
	住宅
	出让
	甄艳忠
	甄艳忠买卖转移给浦桂华、高红宇，又买卖转移给包玉


根据申请人提供资料，上述不动产系宣威市西宁城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销售给原权利人，经一次或多次交易，现申请人董买飞等6户已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却未及时申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分割登记，土地使用权仍登记在原权利人名下，因原权利人不能配合到场共同申请并提交有关资料，根据《物权法》第146条、147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24条的相关规定，现拟对上述不动产登记信息予以公告。该不动产权利人及利害关系人对公告如有异议，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向宣威市国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逾期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我机构将予以登记发证。
电话：0874-7133436                                   地址：宣威市文化路北段（国土资源局）.
宣威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6月26日
